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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请交通银行联合在线网银 

“企业家用户”的授权书 

 

致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分（支）行： 

    一、本单位已经或将要向贵行申请联合在线网银业务，特不可撤

销地授权下列人员作为本单位的被授权人： 

被授权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有权按贵行要求填制相关申请文件、提交相关材料、办理贵

行要求的其他手续，向贵行申请开通联合在线网银中的“企业家用户”

身份/功能。 

2、被授权人有权使用数字证书以企业家用户身份登录交通银行

联合在线网银代表本单位办理业务签约及业务解约。 

上述“业务签约”是指本单位在联合在线网银中的“企业家专享”菜

单项下，为开通业务而与贵行签署协议，目前包括但不限于本单位为

申请联合在线网银客户 ATM 小额取现服务而与贵行签署《联合在线

网银客户 ATM 小额取现服务协议》、为申请联合在线网银财务管理功

能而与贵行签署《联合在线网银财务管理功能使用协议》、为申请电

子对账功能而与贵行签署《电子对账客户须知》等；“业务解约”是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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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关闭/注销联合在线网银中的“企业家专享”菜单项下的各项协议，

目前包括但不限于本单位关闭/注销联合在线网银客户 ATM 小额取现

服务、联合在线网银财务管理功能、电子对账功能，终止《联合在线

网银客户 ATM 小额取现服务协议》、《联合在线网银财务管理功能使

用协议》、《电子对账客户须知》。 

本单位知悉、确认并同意，贵行有权单方面修改及/或新联合在

线网银在线业务签约及业务解约所涉业务种类，本授权书有效期内，

如贵行新增业务签约及/或业务解约所涉业务种类，本授权书自动及

于该等业务，被授权人直接获得办理该等新增业务签约及解约的权利，

而无需本单位的另行授权。 

3、企业家用户开立后即具有录入权限、授权权限及管理权限，

同时还具有操作联合在线网银中“企业家专享”功能交易的权限。其中： 

1）录入权限指具有操作联合在线网银指令录入的行为的权限； 

2）授权权限指具有对联合在线网银已录入指令授权的行为的权

限； 

3）管理权限指具有对企业联合在线网银的用户管理、账户管理

的权限，包括但不仅限于用户配置、账户配置等管理类功能； 

4）“企业家专享”功能交易的权限指对联合在线网银“企业家专享”

菜单项下的所有交易，具有操作权限。 

5）本单位知悉、确认并同意，贵行有权单方面修改上述录入权

限、授权权限、管理权限所涉交易种类或范围及“企业家专享”菜单项

下的交易种类或范围，本授权书有效期内，如贵行新增相关权限所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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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，本授权书自动及于该等交易，被授权人直接获得该等交易的录

入、授权、管理或操作权限，而无需本单位的另行授权。 

二、本单位知悉、确认并同意，凡使用被授权人数字证书登录联

合在线网银及其后进行的任何操作，均视为本单位所为，本单位承担

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，并赔偿贵行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。 

三、本授权书自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

章之日起生效。发生以下任一情形的，本授权书失效： 

1、“企业家用户”注销。本授权书自本单位前往交通银行网点柜面

办妥被授权人的“企业家用户”身份/功能注销手续之日起失效。 

2、《企业网上银行服务合同》终止（包括提前终止）。 

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 

 

 


